
立法會 CB(1)443/99-00(02)號文件

在在在在《電子交易條例草案》《電子交易條例草案》《電子交易條例草案》《電子交易條例草案》審議審議審議審議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㆓十㆓日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㆓十㆓日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㆓十㆓日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㆓十㆓日第六次會議㆖第六次會議㆖第六次會議㆖第六次會議㆖

提出的跟進事項提出的跟進事項提出的跟進事項提出的跟進事項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就議員在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㆓十㆓日《電子交

易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的事項作出跟進。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

2. 我們已另外向議員提交文件列出草案內適用於認可

核證機關的有關條文。資訊科技署署長（㆘文簡稱「署長」）

根據草案第 39 條所發出的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內的所有條

文均適用於認可核證機關。

3. 我們認為草案第 19(3)(b)條內「有能力」㆒詞的意思

已很清 。該詞應根據其字面的意義作出解釋。用㆒般的說法

解釋，即向署長呈交的報告須評估申請㆟是否具備所需的能力

( 括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以遵從草案及業務守

則內各項適用的規定。

第第第第 20(3)20(3)20(3)20(3)條條條條

4. 我們會作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於第20(3)條加

入「保安安排」的提述。

郵政署署長郵政署署長郵政署署長郵政署署長

5. 政府現時並無任何計劃將香港郵政私營化。

6. 假如香港郵政私營化，它必須遵守《電子交易條例草

案》內適用於認可核證機關的所有有關條文。草案第 VII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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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對核證機關及證書的認可」亦將會適用於香港郵政。

7. 香港郵政會於其整體郵政署 運基金的帳目內開立

特定的㆒欄，交待其作為認可核證機關的運作。

8. 每年向立法會提交的郵政署 運基金經證明的報表

應就整體郵政署 運基金而製備，但可開立特定的㆒欄，交待

郵政署作為認可核證機關的運作。至於由審計署署長就 運基

金報表而製備的報告的形式，則應由審計署署長而非政府當局

自行作出決定。

9. 我們預計香港郵政的核證服務可以自給自足。我們並

無計劃以郵政服務的營運收入補貼發出證書所需的開支。

第㆔者的利益第㆔者的利益第㆔者的利益第㆔者的利益

10. 我們會於草案內規定認可核證機關必須維持㆒個聯

機及公 可查閱的備存庫，用作儲存及檢索認可證書及其他與

其發出的認可證書有關的資訊。任何第㆔者可於進行電子交易

時透過有關儲存庫核實㆒份證書是否屬認可證書。

11. 草案第 33 及 34 條作出「合理㆞倚據」的提述，因為

任何第㆔者在倚據證書內的資料前，㆒個合理的做法是先行採

取某些步驟，例如透過發出證書的核證機關的有關儲存庫核實

證書的㆞位及檢閱其所附的核證作業準則，透過儲存庫及署長

所備存的核證機關披露紀錄查證該核證機關是否屬認可核證

機關等。

12. 我們留意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及美國猶他州的法例均

採納類似我們的草案的條文。

業務守則業務守則業務守則業務守則

13. 署長會根據草案第 39 條發出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

則。以業務守則形式訂立技術性或行業性的標準，是現行法例

㆘㆒個相當普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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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據草案第 19(3)(b)(i)條，申請成為認可核證機關時

需向署長呈交的報告必須包括評估申請 是否有能力遵從業

務守則。認可核證機關根據草案第 37 條每年向署長呈交的報

告亦必須包括評估該認可核證機關是否已遵守該業務守則。根

據草案第 24 條，署長可就有關核證機關是否遵守業務守則考

慮撤銷或暫時吊銷該核證機關的認可。

15. 就業務守則進行公眾諮詢所得的意見，我們會另外向

議員提交文件跟進。

對稅務的影響對稅務的影響對稅務的影響對稅務的影響

16. 我們已將議員就電子貿易對稅務問題的潛在影響所

作出的關注，轉交稅務局局長處理。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7. 議員建議我們在《電子交易條例》制訂後須作出檢

討。我們會另行向議員報告我們的考慮結果。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㆒九九九年十㆒月㆒九九九年十㆒月


